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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」107 年第 1 次控

管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07年 8月 14日下午 2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劉副總工程司昌文 

伍、記錄人：許宏達 

陸、參加單位及人員：(詳會議簽名冊) 

柒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業務單位報告：(略) 

玖、報告事項：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」簡報(略) 

拾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行政院核示本計畫各執行事項辦理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行政院核示事項辦理情形追蹤事項，請詳附件 1。 

案由二：本計畫工作辦理情形及控管里程碑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各負責機關所提里程碑內容不足，致無法具體控管，

部分內容亦與行政院所核定計畫事項不符，請各執行

機關依各工項性質並參照里程碑範例(詳附件 2)，於

文到一週內填妥及送本署彙整。後續請本署水源組於

9 月上旬前邀集各執行機關召開工作會議，討論及妥

訂里程碑具體內容，以利後續進度管控。 

二、 有關計畫內澎湖及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分項，由

本署水文技術組負責督導該縣府及台水公司辦理；惟

涉及私有水井管理、地下水水權核發部分，由本署水

政組協助督辦，並請水源組控管整體計畫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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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請各執行機關（單位）於 107年 10月底前，將工程執

行與營運階段所創造就業機會，以及降低失業率之具

體效益評估資料，函送本署彙整。 

四、 請各執行機關務必詳閱行政院核定計畫內容及遵循辦

理提報，非屬計畫範疇，本署自不得違背計畫補助。 

拾壹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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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」行政院核示事項追蹤表 

項次 行政院核示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

一 鑑於離島地區地下水超抽

嚴重造成地下水鹽化等問

題，請督導協助澎湖與金門

縣政府，辦理地下水保育管

理計畫，就私有水井管理、

地下水水權核發及地下水

減抽等面向，研擬執行方

法、步驟及優先順序，並檢

討具體減抽總量目標及量

化績效指標，逐步落實執

行，以利地下水永續利用。 

澎湖縣政府 

金門縣政府 

台水公司 

本署(水政

組、水文組) 

澎湖縣政府 

1.預定於 108 年度辦理澎湖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計

有「澎湖本島簡水系統供水水源（地下水）納入自來

水系統評估」、「台水公司停用水井再利用」、「澎湖地

區抽水地圖暨專屬網站建置，建置水井屬性資料」、「深

層地下水補注工程建置」。 

2.評估澎湖本島簡水系統水源(地下水）納入自來水系

統，另配合「台水公司停用水井再利用」，提供地下水

井維護管理參考，與設置專屬網站，以結合地下水位

及水質進行評估，作為地下水管理依據，並以淺層及

深層地下水補注完善地下水保育工作。 

金門縣政府: 

目前縣府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就私有水井管理、地下水

水權核發及地下水減抽等面向已研擬強化水井清查及

管制，評析全區用水現況、研擬地下水減抽與補注方

案，落實地下水保育管理及健全觀測井井網功能，掌握

地下水資源情勢等三大策略，訂定分年分期計畫逐步推

動執行，以利地下水永續利用。 

台水公司 

本公司(七區處)已辦理「106年度澎湖縣 5鄉 1市井水

水質委外檢測」，針對澎湖營運所提出 12口水井檢測氯

鹽、導電度及總溶解固體物等檢項之濃度，並每月將檢

驗結果電郵報水利署及水規所。後續持續配合地下水減

抽政策辦理。 

 

解除列管，請各執

行機關（單位）確

實依行政院核示事

項辦理，本項次改

於地下水保育管理

計畫中列管。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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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行政院核示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

水利署 

本計畫已編列經費，協助相關縣政府新設觀測井及地

下水監測系統，將依計畫內容督導協助辦理。 
二 有關本計畫補助地方政府

之比例，考量離島地區財務
狀況與特殊性，本計畫比照
前期計畫以全額補助澎
湖、金門及連江縣政府方式
辦理。 

本署水源組 遵照辦理，將全額補助澎湖、金門及連江縣政府。 解除列管 

三 關於馬祖南竿一、二期及北
竿海淡廠增加備援設備涉
及環評規定程序，請督促連
江縣政府先行妥處。 

本署水源組 
連江縣政府 

連江縣政府 
已洽詢環保署辦理程序與方式，將以年底完成環差審查
程序為目標。 
水源組 
連江縣政府已於 8 月 1 日辦理海淡廠備援系統計畫總顧
問標議價；並洽詢環保署辦理程序與方式。將督促縣府
依規定完成環評程序。 

解除列管，另列於
工程控管表工項
中，於後續會議追
蹤辦理情形。 

四 鑑於目前金門地區自來水
漏水率高達 23.48%，請督導
金門縣政府盤整自來水管
線老舊問題，並擬定短中長
期改善策略與措施，使金門
地區供水改善更具整體效
果。 

本署保育組 
金門縣政府 

保育組 
金門縣政府已研提「降低金門自來水漏水率計畫
(107-120 年)」，經費 5.17 億元，本署 107/7/5 召開
會議審查，決議請縣政府重新盤點整體自來水漏水問
題，及參照各出席委員、單位意見，擬訂金門地區自來
水減漏整體改善策略計畫後，函送本署依程序陳報行政
院，以利爭取經費。 

金門縣政府 
正依 107/7/5會議決議重新檢討金門地區漏水率，將盡
速提送短中長期改善策略與措施。 

1.解除列管。 

2.請金門縣政府依
本署 107/7/5 會
議決議辦理，儘
速擬訂金門地區
自來水減漏整體
改善策略計畫並
函送本署。 

五 請評估本計畫執行期間與
後續營運管理，帶動產業發
展所創造就業機會及降低

本署水源組 水源組 
1.請各執行單位於 2 個月內，將工程執行與營運階段，
所創造就業機會及降低失業率之具體效益評估資料送

1.解除列管。 

2.本次會議裁示詳
案由二決議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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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行政院核示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

失業率之具體量化效益。另
本案期程 108至 113年，總
經費以 14.5 億元為上限，
後續請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
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
定辦理。 

本署彙整。 
2.將控管總經費上限 14.5億元，並依據「政府公共工程
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請配合提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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